
嘉義區監理所檔案應用閱覽區使用須知

1、 嘉義區監理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檔案閱覽室（以下簡稱閱覽室）為本所檔案應用服

務之場所 ， 提供檔案諮詢 、 閱覽 、  抄錄及複印等服務 。

2、閱覽室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· 國定及例假日不開放 。

3、 申請人應備具證明文件 ， 供身分檢核：

(一)申謂人為個人：謂攜帶有本人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。

(二)申請者為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 、 代表人之團體：檢具登記或設立證明及管

理人 、 代表人之證明文件 。

（三）授權或委任之代理人者 ， 除前述證件外 ． 另檢附代理人或受任人有張貼照片之身

分證明文件 。

4、 應用本所檔案時 ． 應出示 「 檔案應用審核通知函」 ． 身分證明文件 ． 由業務承辦單

位人員陪同應用檔案 ． 如需使用 「 機關檔案目錄查詢網」（網址：

http://nea r.a rch ives.gov.tw/)請向檔管人員登記後再予使用相關設備 。

5 、 閱覽區提供鉛筆 ． 申請人不得使用墨汁 、 鋼珠筆 、 原子筆等文具用品抄錄檔案；本

所目前提供影印機黑白複印檔案 ． 申請人使用時 ． 應依陪同人員指導操作 。 可攜式

電腦或可攜式媒體之使用 ． 非經許可不得為之 。 其使用應遵守本站資訊安全政策相

關規定；可攜式媒體使用前應經本所掃毒檢查 。

6、 應用及查詢檔案一律在閱覽區 ． 如有暫時離開之必要 ． 應將檔案及所借用之文具交

予業務承辦陪同人員 ， 不得攜出；使用電腦查詢機關檔案目錄者 ． 應先完成登出作

業 ． 始得離開 。

7 、 閱覽 、 抄錄檔案 ， 每 2 小時收取費用新臺幣 20 元 ， 未達 2 小時 ， 以 2 小時計算；




